
财达证券

关于河北金江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的风险提示性公告

财达证券作为河北金江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的持续督导主办券商，通过持续督

导，发现公司存在以下情况：

一、 风险事项基本情况

（一） 风险事项类别

序号 类别 风险事项

挂牌公司是

否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1 信息披露 公司未能规范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否

1 公司治理 未按规定修订公司章程等制度的风险事

项

不适用

2 其他 公司未在规定期限披露定期报告存在被

终止挂牌风险

否

（二） 风险事项情况

1、未在法定期限披露定期报告存在被终止挂牌的风险

因公司未在法定期限内披露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挂牌公司股票终止挂牌实施细则》第十七条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存在

被终止挂牌的风险。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股票终止挂牌实施细则》第十八

条规定，在首次披露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挂牌的风险提示公告后，应每十个交易

日披露一次风险提示公告，直至相关情形消除或全国股转公司作出股票终止挂牌

的决定。公司未履行上述信息披露义务。

2、未按规定修订公司章程等制度的风险事项

2022 年 2 月 14 日，全国股转公司挂牌公司管理一部出具《关于对河北金江



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责任主体的监管工作提示》（公司一部提示[2022]124

号），认定公司存在未在公司章程中设置关于终止挂牌中投资者保护的专门条款、

未对主动终止挂牌和强制终止挂牌情形下的股东权益保护作出明确安排的违规

事实，全国股转公司挂牌公司管理一部对公司及公司董事长范英超进行监管工作

提示，要求公司及相关责任主体充分重视上述问题，吸取教训，及时改正，并按

期披露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挂牌的风险提示公告，充分保护股东合法权益。

主办券商已将上述监管工作提示转告公司及相关责任主体，要求公司按照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治理规则》等规定，及时修订公司章程等

制度，在公司章程中设置关于终止挂牌中投资者保护的专门条款，对主动终止挂

牌和强制终止挂牌情形下的股东权益保护作出明确安排，对上述修订履行审议程

序并披露。主办券商已与公司相关人员沟通，截至目前公司仍未启动公司章程等

制度修订工作，亦未对监管工作提示予以披露。

二、 对公司的影响

相关风险事项涉及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可能导致触发强制终止挂牌情

形。

公司章程等制度中缺少关于终止挂牌中投资者保护的专门条款，未对主动终

止挂牌和强制终止挂牌情形下的股东权益保护作出明确安排，公司治理机制尚需

进一步完善。未按法定期限披露定期报告，公司股票面临终止挂牌的风险。

三、 主办券商提示

公司未按照全国股转公司出具的相关监管工作提示的要求在公司章程中设

置关于终止挂牌中投资者保护的专门条款，未对主动终止挂牌和强制终止挂牌情

形下的股东权益保护作出明确安排。公司治理机制尚需进一步完善。主办券商已

履行持续督导职责，并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

主办券商提醒广大投资者：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第 4.4.1 条第（五）

项、第 4.5.1 条第（三）项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公司信息披露规则》



等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存在被终止挂牌的风险。

主办券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主办券商联系人及联系方式：联系人：朱行行 电 话：0311-86273186

四、 备查文件目录

全国股转公司挂牌公司管理一部出具《关于对河北金江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及

相关责任主体的监管工作提示》（公司一部提示[2022]124 号）。

财达证券

2022 年 3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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